
梅州市扶贫开发顸导小组文件

梅市扶组 〔⒛17)1号

关于印发 《梅川市脱贫攻坚督查巡查
工作办法》的通知

各县 (市 、区)扶贫开发领导小组、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

单位、市直和中央、省属驻梅各帮扶单位 :

《梅州市脱贫攻坚督查巡查工作办法》已经市挟贫开发领

导小组审定,现印发给你们,请按要求做好相关工作。

附件:《 梅州市脱贫攻坚督查巡查工作办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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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州市脱贫攻坚督查巡查工作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确保全面完成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各项目

标任务,根据 《广东省新时期脱贫攻坚督查巡查工作办法》和

中共梅州市委、梅州市人民政府 《关于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

贫三年攻坚实施方案》等有关要求,结合我市实际,制 定本工

作办法。

第二条 脱贫攻坚督查巡查工作应当认真贯彻精准挟贫精

准脱贫的有关要求,坚持围绕目标、聚焦问题、实事求是、突

出重点、群众参与、分级负责的原则,督促各级帮扶单位和相

关部门落实工作责任,查找解决问题,改进工作方法,完成减

贫任务,确保打赢脱贫攻坚战。

第三条 脱贫攻坚期间,市扶贫开发局负责脱贫攻坚督查巡

查具体工作,可根据需要制定工作计划,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

督查巡查,及时向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报告脱贫攻坚工作情况。

第二章 督查巡查

第四条 督查巡查工作坚持问题导向、实事求是,着力解决

突出问题,力 求实效,组织开展不定期督查巡查。主要采取召

开座谈会、查阅资料、实地调查、个别访谈、听取汇报、受理

群众举报、随机访问或者暗访等方式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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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市扶贫开发局为全市脱贫玫坚督查巡查工作的具

体工作机构,负 责拟定督查巡查方案,督查巡查工作组人员从

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抽调。

第六条 督查巡查主要围绕以下内容开展 :

1、 县级党委、政府和各级帮扶单位的职责落实情况 ;

2、 驻镇帮挟工作组和驻村帮扶工作队的工作落实情况 ;

3、 帮扶单位干部与贫困户结对帮挟开展情况 ;

4、 精准识别和建档立卡情况 ;

5、 减贫任务完成和贫困对象脱贫情况 ;

6、 三年规划和年度计划的落实情况 ;

7、 专项挟贫资金和其他各类扶贫资金的筹集使用情况 ;

8、
“
两不愁、三保障、一相当

”
目标的落实情况 ;

9、 冒领、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、私分扶贫资金的行为 ;

10、 违规使用扶贫专项资金的行为 ;

11、 弄虚作假,搞
“
数字脱贫

”
的行为 ;

12、 脱贫攻坚其他工作和违反相关扶贫政策的行为。

第七条 对督查巡查发现的问题,各督查巡查组要及时向相

关县、镇、村和帮扶单位反馈,提 出整改要求,跟踪督促纠正 ,

并将督查巡查情况报送市扶贫开发局◇

第八条 市挟贫开发局要将督查巡查情况汇总后向市挟贫

开发领导小组汇报,并将督查巡查情况作为县、镇、村和各级

帮挟单位脱贫攻坚工作年度考核的重要参考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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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对扶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实行责任追究制,各县

(市 、区 )、 镇党政一把手和各级帮挟单位主要领导为第一责任

人,分管副职为分管责任人,具体工作人员为直接责任人,相

关责任追究和问责事宜严格按照当年度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

方案和 《梅州市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三年攻坚实施方案》

执行◇

第十条 对督查巡查中发现的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线索,按照

有关规定移交纪检监察或者司法机关查处。

第三章 附 则

第十一条 各县 (市 、区)应 当参照本办法,结合本地实际

制定相关制度,加强对本地区脱贫攻坚工作的督查巡查,并及

时将开展督查巡查工作的情况以书面形式向市扶贫开发领导小

组报告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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